
第 1 頁，共 2 頁 

國有出（放）租耕地、農作地、造林地、養（殖）地承租人

申請作農產品初級加工場作業說明 

114 年 12 月 

一、 法令規定： 

1. 依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18條及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

法第 2條至第 5條規定，農民或農民團體(指農會、漁會或農業

合作社)以國產溯源農產品、驗證農產品、有機農產品、有機轉

型期農產品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農產品為原料，於一

定規模以下（加工作業區樓地板面積以 200 平方公尺為上限）且

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下稱容許使

用辦法）容許使用之農糧類、水產類、林產類加工設施進行特定

品項之加工者，得依「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填具申請書

向農產品加工設施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登記為農產品初級加工場，其中農民團體承租國有、公有土地

者，僅得申請林產類加工設施。 

2.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本署）經管國有出（放）租耕地、農作

地承租人得依容許使用辦法規定申請興建農糧類加工設施，國

有出租造林地承租人得依容許使用辦法規定申請興建林產類加

工設施，國有出（放）租養（殖）地承租人得依容許使用辦法規

定申請興建水產類加工設施，是以前開租約原則可供承租人申

請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 

二、 申請方式：  

1. 租約類別：國有出（放）租耕地、農作地、造林地、養（殖）地 

2. 作業流程：  

（1） 承租人持租賃土地所在地之本署各分署（辦事處）發給之土

地同意使用證明書，向土地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農糧類、水產類、林產類加工設施容許使用。 

（2） 承租人申請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案件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審核同意，並於農業設施興建完成後，連同直轄市、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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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管機關核准許可內容（含圖說）及完工照片、建築

執照影本（依建築相關法令規定免申請建築執照者免附）送

本署各分署（辦事處）備查。 

（3） 承租人依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規定，填具申請書及檢

附相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農產品初級加

工場登記。 

三、 作業流程圖： 

國有出（放）租耕地、農作地、造林地、養（殖）地承租人申請

作農產品初級加工場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申請興建農糧類
加工設施

承租人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同意意見通知本署各分署(辦
事處)，並於農業設施興建完成
後送完工照片等資料予本署
各分署(辦事處)備查

承租人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農產品初級加工場

登記(註2)

承租人持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書
向土地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申請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農產
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證，承租人依
核定之登記事項及經營計畫經營

申請興建林產類
加工設施

申請興建水產類
加工設施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本署)
各分署(辦事處)發給

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書(註1)

國有出(放)租耕地、農作地、造林地、養(殖)地承租人申請作農產品
初級加工場作業流程圖

承租人申請興建農產品
初級加工場

國有出(放)租耕地、農作地 國有出(放)租養殖地
國有出租造林地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核
是否符合容許使用
辦法規定

結案

承租人將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不同意意見通
知本署各分署(辦事處)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核是否
符合農產品初級加工場
管理辦法規定

否

是

否

是

承租人按租約約定用途，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
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下稱容許使用辦法)
附表㇐、附表二、附表四規定設施類別及許可

使用細目，申請興建農業設施

註
1.承租人申請興建農業設施使用案
件，需查無欠繳費用及未違反租
約其他約定情形，本署各分署(辦
事處)始得發給土地同意使用證明
書予承租人。
2.依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第
4條第4款規定，農民團體承租國
有、公有土地者，僅得申請林產
類加工設施。爰農業生產合作社
承租本署經管國有耕地作農作(畜
牧)使用者，無法申請農產品初級
加工場登記。

附件


